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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帝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５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 刚 王钊召

电话

０７６０－２２１３９８８８－８６１１ ０７６０－２２１３９８８８－８０９６

传真

０７６０－２２１３９８８８－８６１３ ０７６０－２２１３９８８８－８６１３

电子信箱

ｗｕｇ＠ｖａｔｔｉ．ｃｏｍ．ｃｎ ｗａｎｇｚｚ＠ｖａｔｔｉ．ｃｏｍ．ｃｎ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８１５，１２７，８１６．４５ １，１７６，４５１，５６３．５６ ５４．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９３，１３５，８８６．０２ ６２，９３１，５４６．２８ 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

元

）

８９，２７４，５７１．３９ ５７，５６７，３１８．９２ ５５．０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０９，９７９，５８７．６２ １８８，７６３，１４９．００ －４１．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２ ０．２６ ２３．０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２ ０．２６ ２３．０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９．１７％ １１．２６％ －２．０９％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

元

） ２，１４３，５１９，６９７．９６ １，９６２，５４９，３７６．４９ ９．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０２５，６８２，３７７．７６ ９８８，０１２，３６１．９５ ３．８１％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０，９６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山九洲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１．５９％ ６２，０９４，８２４

中山奋进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４．６％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

米林县联动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５２％ １０，１３４，８２８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德盛

精选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６１％ ７，５００，０００

潘权枝 境内自然人

２．４８％ ７，１４６，２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成

长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３７％ ６，８０５，８８９

泰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产品

－０１９Ｌ－

ＣＴ００１

深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９６％ ５，６２８，６３９

广发证券

－

工

行

－

广发金管家

新型高成长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９４％ ５，５８５，７７４

中国银行

－

富兰

克林国海潜力

组合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６５％ ４，７４４，０７６

泰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五年保证

收益

－０１９Ｌ－

ＴＬ００１

深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６２％ ４，６５８，３２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１、

潘权枝先生持有九洲实业

７％

的股权

。

且其与奋进投资董事长潘叶江先生为父子关系

。

２、

除此以外

，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围绕“厨房创意服务型产业”的目标，以“一个平台、四个能力”的持续打造为核心

驱动力，推动华帝的转型升级，向百亿目标强势迈进。 “一个平台”即以华帝、百得为主体的多品牌厨房创

意服务型产业平台， “四个能力”即是不断提高“创新能力”、“现代制造能力”、“服务能力”、“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为了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推进业绩保持增长态势，公司以“聚焦、整合、提升、突破”为年度经营

主题，进一步强化公司以灶具、烟机为代表的产品竞争力，夯实“华帝”在“厨电专业品牌”中的领导地位，

持续加大“百得”在三、四线市场的影响力。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８１

，

５１２．７８

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５４．２９％

，实现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９

，

３１３．５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８．００％

。

报告期内公司在营销管理方面，传统渠道与新兴渠道网络布局并举推进，在传统渠道建设方面：一是

在苏宁国美等

ＫＡ

渠道的进店数为

２

，

１０７

间，进店率为

６２．８６％

，保持了重点门店进驻的稳定增长；二是“华

帝”品牌已经建立标准专卖店

２

，

０７３

家，生活体验馆

１３１

家，乡镇专柜

３

，

８００

家，“百得”品牌共建立了

３７０

家

专卖店，

２９３０

个乡镇网点，继续保持了一、二、三、四级市场销售网络结构并均按照年度目标进行稳步扩

张。在新兴渠道建设方面：一是公司加大对天猫、京东商城、苏宁易购、亚马逊卓越、易迅、聚划算等网购平

台的推广力度，重点参加了京东商城“春雷行动”、“

６１８

大促”，“天猫

６１８

大促”，苏宁 “青春不重样爆款天

天抢”、“

６１８

第二单半价” 等大型网购促销活动， 报告期内实现网购收入大幅增长， 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０９．５１％

；二是加强房地产直销队伍建设，提升参与房地产开发商的招投标能力，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直

销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４５．５９％

。

售后服务方面，公司一直秉承“速度服务 用心感动”星级售后服务理念，通过开展全国售后服务网点

“

３＋１

”星化推进工程，以标准化建设提高全国服务网点的服务水平，打造华帝高端、专业的服务品牌。同时

公司对

ＣＲＭ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呼叫中心平台进行升级，为客户提供更高品质服务。

品牌建设方面，公司继续走体育营销路线，通过独家制造并赞助第十二届全运会火炬及相关物品、参

加第四届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并勇夺桂冠等方式宣传华帝品牌环保健康的理念；公司继续强化重点产

品与技术传播，提升品牌知名度，以热炫烟机作为

２０１３

年品牌传播核心，制作新的电视广告，于央视、重点

卫视进行投放，配合

ＴＶＣ

进行网络视频传播，提升品牌曝光度。 公司继续投放聚能灶电视广告，延续聚能

灶的传播，突出产品形象与聚能燃烧技术。 对莲花灶、冷凝热水器进行优化包装，强化终端展示。 报告期

内，华帝继续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开展了“关爱特殊学生”全国公益行活动，活动已经走进重庆，西安两个

城市，每到一个城市，就会在当地选取一所聋哑学校举行慰问，捐款。

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坚持自主创新，在产品技术研发方面持续努力、推陈出新，从发现烟机的拆洗难

题到推出一键清洗烟机，再到加热自动清洗的热炫烟机；从普通的燃气灶到四维双旋火燃气灶，再到热效

率达到

６８％

的聚能灶，华帝一次次引领行业技术变革。 报告期内，公司共完成专利申请

５２

项，其中发明专

利

３

项，实用新型专利

４２

项，外观设计

７

项。 同时，公司设立了新产品开发项目

３４

项，重大技术研发项目

１８

项，报告期内已完成

３９

个重要项目的技术突破。

运营管理方面，公司坚持“精益生产”的理念，以通过工艺、生产的不断优化，持续满足消费者不断提

高的品质需求。 报告期公司的流程优化工作初见成效，运营效率有所提高，同时，公司通过规范的招投标

组织、铜价锁定、联合议价及公关采购等措施，实现了生产成本的有效控制。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黄文枝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５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以书

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南堤路

６８

号七楼会议室

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１０

名（董事黄启均先生因公出差，已委托董事

关锡源先生代为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文枝先生主持，参加会议的董事符合法定人数，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出具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 作为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改公司名称并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原公司名称：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ＯＮＧ ＳＨＡＮ ＶＡＴＴＩ ＧＡＳ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 ＳＴＯＣＫ ＣＯ．

，

ＬＴＤ．

相应变更为：

ＶＡＴＴＩ ＳＴＯＣＫ ＣＯ．

，

ＬＴＤ．

原公司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燃气具系列产品，太阳能及类似能源器具，家庭厨房用品，家用电器及配

件，自产产品的售后服务。企业自有资产投资，经营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

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变更为：生产、批发、零售：燃气具系列产品，太阳能及类似能源器具，家庭厨房用品，家用电器、橱柜、

烟雾净化器、净水器、卫浴及配件；家用电器的修理，自产产品的售后服务；商业营业用房、办公用房、工业

用房出租；企业自有资产投资、投资办实业，企业投资管理咨询；家用电器及厨卫系列产品的技术研发、技

术推广服务；经营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上述名称和经营范围的变更还需相关工商行政部门审批，具体内容以审批核准内容为准。 公司将对

最终核准情况进行公告。 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务部负责相关工商证照变更登记手续。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修订后的制度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公司章

程修订案》及《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４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

＞

的议案》

修订后的制度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关联交

易公允决策制度修订案》及《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５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长薪酬、确定副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薪酬为基本薪酬、年终目标绩效奖金两部分组成，基本薪酬按月折算后每月发

放，年终目标绩效奖金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当年业绩达成情况进行考核计算，于下一年度发放。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对公司董事长的薪酬进行调整，且确定副董事长薪酬如下：

１

）董事长黄文枝先生：年薪

５８

万元人民币；

２

）副董事长潘叶江先生：年薪

５８

万元人民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全文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上（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关于调整董事长薪酬、确定副董事长薪酬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６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高管薪酬的议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年终奖励等三部分组成。基本薪酬按月折算后每月发

放，绩效薪酬根据公司《绩效考核规定》按每个季度具体考核情况计算发放，年终奖励根据董事会审议通

过的《高管激励方案》，按公司当年业绩实际完成情况于下一年度进行计算发放。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对部分高管的薪酬调整如下：

１

）总裁黄启均先生：年薪

５８

万元人民币；

２

）副总裁关锡源先生：年薪

４８

万元人民币；

３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吴刚先生：年薪

４８

万元人民币；

４

）副总裁付韶春先生：年薪

４８

万元人民币；

５

）副总裁刘伟先生：年薪

４８

万元人民币；

６

）财务总监石晓梅女士：年薪

４８

万元人民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全文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上（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关于调整部分高管薪酬的独立意见》。

７

、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具体事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出版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三、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股票简称：华帝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

根据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１

日召开，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星期四）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

东大会的具体相关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会期半天。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会议见证律师。

７

、会议召开地点：中山市小榄镇南堤路

６８

号华帝控股大厦七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更改公司名称并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

＞

的议案》

４

、《关于调整董事长薪酬、确定副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委托出席者持委托授权书及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

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由其法人代表出席会议的，请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其他有效证明、股票

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由其法人代表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

人亲自签署或盖签字章的授权委托书、股票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３

）股东可采用现场登记方式或通过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６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 刚

电 话：

０７６０－２２１３９８８８

转

８６１１

或

８６１２

传 真：

０７６０－２２１３９８８８

转

８６１３

（传真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地 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

１

号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2

、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附件１：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

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序号 提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更名并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

》

的议案

４

关于调整董事长薪酬

、

确定副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注：请在上述议案表决意见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委托人签名： 委托单位名称（公章）及法人代表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书有效期限：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公章。

附件２：

参会回执

致：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公司）拟亲自

／

委托代理人出席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举行的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

股东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联系电话：

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注：

１

、 请附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 委托他人出席的尚须填写《授权委托书》及提供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５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２

证券简称：

＊ＳＴ

上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７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因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

＊ＳＴ

）。

按照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所制订的具体措

施，公司积极采取行动，力争尽快消除退市风险，现将今年以来有关工作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一、加大新产品开发，增加新产品销售额占比，提升毛利率

（一）具体措施：

自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以来，公司调整经营策略，致力于开发毛利较高的创新瓷

砖产品，逐步淘汰老旧产品，提升销售毛利。公司

２０１３

年计划持续开发新产品，

并加大已开发新产品的市场推广力度， 在维持新产品毛利率不低于

２０１２

年的

基础上，持续提高新产品的销售额占比。

（二）进展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公司新产品销售额占公司瓷砖产品总销售额的比重为

３０．６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 公司新产品销售额占公司瓷砖产品总销售额的比重为

２８．３１％

。

７

月末，公司玻化砖新产品晶立方系列已开始量产销售，下一阶段公司新

产品的开发重点在增加釉面砖产品的新款式设计方面。

二、上海厂区生产线搬迁及江西厂区生产线改造、扩建

（一）具体措施

加快关停上海厂区的剩余瓷砖生产线， 并将机器设备搬迁到江西厂区改

造使用，以集中生产管理，提升机器设备使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二）进展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末关停了上海厂区的全部瓷砖生产线，截至

７

月末，已搬

迁了

４

条生产线及

１

条试验线，并结合江西厂区原有的生产线进行改造扩建，已

完成改造投入使用。

另外，还有

２

条生产线也已于

８

月上旬搬迁完成，正在江西厂区进行改造安

装过程中。

三、转变经营模式，扩大经销营运模式比重，大力发展经销商

（一）具体措施

公司将扩大经销营运模式比重，大力开发及发展经销商，持续关停减少直

营店数量，以降低销售人力成本及展厅租赁、装修费用。

（二）进展情况

公司在开发新经销商的同时，也对现有的经销商进行持续的整合、升级，

并淘汰业绩不好的经销商， 在开辟新市场或填补市场空白点的同时也注重经

销商质的提升。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公司关闭了

９

家直营店，新开发经销商

７２

家。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底，公司保留直营店共

３

家，经销商共

２７５

家。

因直营转经销，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公司展厅租赁费比上年同期下降约

６７％

，展

厅装修费比上年同期下降约

４４％

。

四、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注入资金，降低财务费用

（一）具体措施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公告公司董事会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并获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已向中国证监

会上报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材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

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 减少公司财务费

用，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二）进展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无条件审核通过， 目前尚未取得中国证监会的发行核准

批文。

五、非经营性资产使用及出租情况

（一）具体措施

公司目前可供使用、出租及处置的资产主要包括：

１

、上海厂区瓷砖生产线搬迁后，空闲的

２６５

亩土地使用权及面积

８１

，

８８１

平

方米的地上房屋建筑物；

２

、上海物流园的

３２５

亩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房屋建筑物，其中，已建成

４

幢

物流仓库面积共

４８

，

５２９

平方米，另外，依建设规划应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底前再建设

完成

２

幢仓库，规划面积为

２４

，

９００

平方米。

除上述已建成的四幢仓库已全部对外出租外，瓷砖生产线搬迁后，扣除部

分用于物流业务和后道加工使用的场地， 剩余空闲场地将尽力清理以对外租

赁，增加收入。

（二）进展情况

目前上海厂区瓷砖生产线已经搬迁完成，还余部分场地正在清理过程中；

部分库房和场地已清理完成并对外出租，截至

７

月末，已出租的库房和场地按

租赁合同约定的年租金收入约

４５０

万元。

公司上海物流园内拟建设的两幢物流仓库正在办理建设许可手续， 预计

年内可建成并对外出租；已出租的四幢仓库，出租情况正常。

六、其他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已实现扭亏为盈，详见公司于

７

月

３０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

半年度报告》。

七、风险提示

１

、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继续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有关公司的信息披露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７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８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

Ａｑｕａｐｏｒｉｎ

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中水务”与“公司”）日前与

Ａｑｕａｐｏｒｉｎ Ａ／Ｓ

公司（以下简称“

Ａｑｕａｐｏｒｉｎ

公司”）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以下简

称“备忘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作对方简介

Ａｑｕａｐｏｒｉｎ

公司创建于

２００５

年， 是一家总部位于丹麦哥本哈根的公司。

Ａｑｕａｐｏｒｉｎ

公司自成立以来即致力于水通道蛋白渗透技术的研发， 先后得到了

欧盟、丹麦、新加坡等多家技术发展基金的投资支持。

Ａｑｕａｐｏｒｉｎ

公司在欧洲、美

国等地拥有数十项水通道蛋白膜方面的专利， 在正渗透膜研究制造领域享有

盛名。

Ａｑｕａｐｏｒｉｎ

公司的核心技术是基于水通道蛋白的独特功能基础上的渗透

技术。该技术目前在国际领先处于领先地位，代表了水处理领域的未来方向之

一。

二、备忘录主要内容

双方计划通过在中国成立一家合资公司， 从事中国市场水处理仿生膜的

研发、商业化、改进和销售，并且使用仿生膜研发和商业化水处理

／

海水淡化系

统。

（一）合资公司的形式

合资公司名称暂定为 “

Ａｑｕａｐｏｒｉｎ

国中有限公司”（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将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在中国北京或上海成立， 或者以控股公司的形式在香港

成立。 合资公司的形式将根据本备忘录中所述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以下简称

“可行性报告”）而定。

（二）合资公司的出资安排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暂定为

２

，

５００

万美元（最终依可行性报告结论确定）。

其中， 国中水务以货币资金出资

１

，

２５０

万美元， 持有合资公司

５０％

的股份；

Ａｑｕａｐｏｒｉｎ

公司以已确定的无形资产（如

ＡＱＰ

专用商标在中国的使用权）出资，

持有合资公司

５０％

的股份。

（三）知识产权安排

双方确认：

ｉ．

合资公司的专用特许权覆盖了

Ａｑｕａｐｏｒｉｎ

公司系列产品在中国市场用于

水处理的所有现存和将来的知识产权。

ｉｉ．

合资公司将就知识产权特许权预付给

Ａｑｕａｐｏｒｉｎ

公司

５００

万美元。

ｉｉｉ．

合资公司将支付未来销售总额的

１０％

作为版税给

Ａｑｕａｐｏｒｉｎ

公司。

（四）国中水务对

Ａｑｕａｐｏｒｉｎ

公司的投资安排

双方确认， 国中水务取得对

Ａｑｕａｐｏｒｉｎ

公司投资等价于基于稀释后的总股

本

２０％

的

Ａｑｕａｐｏｒｉｎ

公司股份的期权， 投资将结合新股认购和从现有股东受让

老股的方式。 该项期权作价

１

，

５００

万美元，有效期为合资公司取得具有法律效

力的成立文件后的

６０

天内。

（五）可行性研究报告

双方确认， 将就实现本备忘录中合作目标的执行和商业计划涉及的问题

开展可行性研究和评估。可行性分析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合资公司的商业计

划和运营模式；市场估价、总投资规模和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比例，注资的时

间表；为合资公司研究市场、产品（包括评估发展、知识产权、生产、包装、物流、

推广和营销成本）而进行的适销性和可行性评估）；市场分析和相关政府政策

评估；设施、办公室、土地使用、设备和办公用品等合资公司的初步需要；完成

或获得设施和办公室的成本初步评估； 管理成本； 分销及销售预测和财务预

测；两种合营形式的评估—契约制合营和股份制合营；公司治理方式，董事会

构成和管理框架；潜在可能的政府补贴或者其他利益；税务评估、分析和计划

等。

（六）合作时间安排

双方确认，将共同努力以实现以下时间表：

ｉ．

不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完成可行性研究；

ｉｉ．

不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完成细则条款的协商和签订具有法律效力

文件的终稿；

ｉｉｉ．

不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

日向有关政府机关提交合资公司的审批申请；

ｉｖ．

不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完成合资公司的所有审批和注册流程

三、风险提示

本备忘录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双方对该备忘录不具有任何法律义务，双方

是否达成合作及合作内容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

情况，并承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备查文件：

１

、国中水务与

Ａｑｕａｐｏｒｉｎ

公司签订的《谅解备忘录》

上述备查文件查阅途径为：公司证券事务部。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７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９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

Ｊｏｓａｂ

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日前与

Ｊｏｓａｂ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Ｂ

（以下简称“

Ｊｏｓａｂ

公司”）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

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四、合作对方简介

Ｊｏｓａｂ

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是一家总部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上市公司。

Ｊｏｓａｂ

公司在印度、非洲和匈牙利设立有分支机构，并已在亚洲、非洲及欧洲安

装生态净化设备。

Ｊｏｓａｂ

公司的生态净化设备已被多家国际机构所推荐。

五、备忘录主要内容

双方计划通过在中国成立一家合资公司， 在中国市场从事水处理生态水

净化系统的生产和销售。双方确认：

Ｊｏｓａｂ

公司承诺向合资公司注入其全部知识

产权；国中水务为合资公司提供必要生产资源，以及所有必要的市场营销和销

售力量；国中水务承诺按照商业计划向合资公司提供资金；双方组建工作委员

会，以尽快开始合资协议的起草和定稿。

国中水务将

１１

，

７８０

，

０００

瑞典克朗出借给一家

ＳＰＶ

公司（特殊目的公司），期

限两年，年息

２％

，以使该

ＳＰＶ

公司得以行使对

Ｊｏｓａｂ

公司的购股权，约占已发行

股本的

３５％

。

ＳＰＶ

公司同意向国中水务质押该等股份，作为贷款的抵押品。

国中水务将向

Ｊｏｓａｂ

公司投资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瑞典克朗， 该等款项的一部分按

照每股

３

瑞典克朗的价格进行转股， 以确保国中水务拥有

Ｊｏｓａｂ

公司

１０％

股权。

股份支付的价格与实缴金额之间的区别在于应被视为贷款人可要转换的价格

选择为每股

５

瑞典克朗的可换股贷款。 转换时间应为两年。

除上述

１０％

股权之外，

Ｊｏｓａｂ

公司应向国中水务提供一项购买股份的认购

期权，以保证国中水务能够在

Ｊｏｓａｂ

公司拥有

１０％

的所有权，每股购股权行使价

的股份应为

４

瑞典克朗。

六、风险提示

本备忘录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双方对该备忘录不具有任何法律义务，双方

是否达成合作及合作内容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

情况，并承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备查文件：

２

、国中水务与

Ｊｏｓａｂ

公司签订的《谅解备忘录》

上述备查文件查阅途径为：公司证券事务部。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康达股会字［

２０１３

］

１００

号

致：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

下简称“《规则》”）、《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北京

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本所律师受聘出席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是本所律师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及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理解而出具的，本所律师仅依赖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公

司法》、《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本次会议的真实

性、合法性发表法律意见，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

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断，并据此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本次会

议的通知公告。

经验证，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会议召开

１５

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在通知中列明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并按《公司法》、《规则》

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对所有提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公司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符合通知内容，会议由长敖小强先生主持。

经验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人员签名，出席公司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名，均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或者其授权代表，所持股份总数

２０

，

１３８．５６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７３．２５％

。 其他

出席会议的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本所律

师。

经验证，上述出席公司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根据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经验证，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审议的事项

根据公司董事会发布的本次会议的通知公告，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

１．

审议《关于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１．

选举敖小强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２

选举王凌秋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３

选举郜武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４

选举范浩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

审议《关于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１

选举谢青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２

选举刘卫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３

选举吴忠勇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

审议《关于换届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３．１

选举陈华申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３．２

选举吴宝华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４．

审议《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第

１

项、第

２

项、第

３

项议案采取了累积投票的表决方式。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与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及本次会议通知

的公告内容相符。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议案合法、有效。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

本次会议依据《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

计票、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通过。

本次会议的会议记录由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会议主持人签

名，会议决议由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公章）

单位负责人： 付 洋 经办律师： 周 群

张宇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８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刊

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４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５

：

００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昌平区高新三街

３

号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大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４

、召集人：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敖小强先生

６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９

人，代表股份

２０１３８．５６

万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３．２５％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保荐机构出席了本

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选举敖

小强、王凌秋、郜武、范浩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１．１

选举敖小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２０１３８．５６

万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２

选举王凌秋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２０１３８．５６

万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３

选举郜武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２０１３８．５６

万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４

选举范浩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２０１３８．５６

万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敖小强、王凌秋、郜武、范浩四位候选人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董事会

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董事个人简历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会议以累积投票制选举谢青、

刘卫、吴忠勇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２．１

选举谢青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２０１３８．５６

万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２

选举刘卫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２０１３８．５６

万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３

选举吴忠勇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２０１３８．５６

万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谢青、刘卫、吴忠勇三位候选人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个人简历

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３．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会议以累积投票制选举吴宝华、陈华

申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表决结果如下：

３．１

选举陈华申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

２０１３８．５６

万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２

选举吴宝华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

２０１３８．５６

万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陈华申、吴宝华两位候选人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的职工代表监事白英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监事个人简历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决议公告》。

４．

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章程的议案》，即该议

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公司章程（修正案）》具体内容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２０１３８．５６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